
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研究生助教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为提升本科教学质量，促进学院的教学改革，培养一流

拔尖人才，锻炼培养研究生的教学实践能力，协助教师做好

教学工作，经数学科学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全日制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须完成一定学时数的助教任务。

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助教管理工作，根据学校有关文件精神，

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总论 

1. 成立数学科学学院研究生助教管理小组，负责组织和

协调岗位核算、考核、评价、助教津贴发放等过程管理的具

体工作。 

2. 数学科学学院全日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

须承担本院本科生课程助教工作。在学制内最低助教工作量

达到一个长学期（32 学时习题课与课堂练习，批改作业，完

成答疑等），且经过考核合格后，方可准许申请答辩。 

3. 原则上硕士研究生的助教工作在学制内完成，博士研

究生的助教工作在博士生中期考核前完成，硕转博的学生与

硕博一贯制的学生，需要完成一学年的助教工作任务。 

4. 助教工作量由本科生教务秘书确定，由任课老师及数

学科学研究生助教管理小组负责考核。通过助教工作考核作



为博士生中期考核和研究生申请答辩条件之一，并作为研究

生评奖评优的依据，实行一票否决制。 

二、助教的岗位设置 

1. 助教岗位的设置依据以下原则：作为提升研究生综合

能力的重要训练手段，以提升学生学习效果为目标，从实际

教学需要出发，努力提升本科教学质量。 

2. 每学期主讲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向学院提出设岗要求。

学院根据教务处下达的名额和任课教师实际申请的情况，确

定本学期助教岗位，根据课程难度、选课人数、主讲教师需

要助教承担的工作量分等级确定助教岗位工资并公开发布

岗位招募信息。助教岗位发布后，学生征得导师同意后，自

愿报名，由设岗教师择优录取。 

3．由教务处负责落实教室安排，由主讲教师于每学期第

一次课现场调查落实开设习题课的需求和频次，原则上每个

大班安排两个班次的习题课，微积分与线性代数按照每

80-90 人为一小班，数学分析与高等代数及其他核心课程，

按每 40-50人为一小班，习题课授课时间建议为第 9-10节课，

第 11-13 节课，以及周末时间。 

三、助教的管理工作 

1. 前期动员。由辅导员在新生辅导内容中组织专门的动

员会，引导研究生新生充分认识“助教”角色的职责及工作，



启发和督促研究生助教思考，如何做好助教工作，建立责任

感，做好教学的思想和心理准备，尽快进入助教角色。 

2. 岗前培训。每学期开学在报到注册后的第 0 周集中时

间对全体研究生助教进行岗前培训。由辅导员及往年的优秀

助教担任助教导师，编写助教手册，指导助教语言表达、教

学方法和技巧，以及要求助教注意仪容、仪表、精神状态等。

助教集体培训结束后要进行理论考核和试讲，并签订助教工

作责任书，按期上岗。 

3. 岗中培训。每双周的周五下午请主讲教师和助教导师

介绍经验。主讲教师和助教导师将轮流听助教的习题课，巡

视指导助教。 

4. 岗后考评。课程结束时，对助教的教学进行综合评价。

助教评价结果=助教自评*系数+学生评价*系数+主讲教师评

价*系数 

四、助教的岗位职责 

助教的基本职责包括如下要求： 

1. 随堂听课，因特殊情况不能到课需征得主讲教师的同

意； 

2. 按照主讲教师的要求完成习题课、组织课堂练习、答

疑、批改作业等工作； 

3. 按照主讲教师要求批改作业，客观公正地做好学生平

时作业记录，并及时向主讲教师反映学生学习中的典型问题，



协助主讲教师改善教学效果； 

4. 参加监考和阅卷工作； 

5. 协助主讲教师进行课程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包括制作

电子课件、设立网上答疑空间等； 

6. 按时完成主讲教师布置的其它与课程教学有关的工

作。 

五、助教的考核与津贴 

1. 所有助教须接受主讲教师的全过程考核，教学过程中
出现任何不适合承担助教任务的情况，可随时停止其助教工
作，停发相应助教工资。每学期末，根据助教的综合评定结
果，在教学过程中表现出色的助教可评为优秀助教（评奖比
例为 20%），学院将给予一次性津贴奖励，并获得学院颁发
的优秀助教证书。优秀助教可以予以优先续聘并在评奖评优
中优先考虑，并优先推荐优质就业岗位和公派交流机会。 

2. 在学制内，助教工作量达到学院规定的最低学时，且
经过考核合格后，继续担任助教工作的研究生，学院将发放
研究生助教奖励津贴，奖励津贴基本标准为 25 元/学时。每
多承担一门课的助教工作并且学期末考核结果为“优秀”，奖
励系数增加 0.2。 

3. 学生可以随时通过主讲教师、本科生教学秘书、学院
教学科和数学科学学院研究生助教管理小组等途径提出对
助教工作改进意见和建议，相关人员和部门应及时将学生意
见传达至主讲教师和相关助教，并由主讲教师负责指导相关
助教的工作改进。 



4. 助教在聘任期间认为在工作上遭受不公平对待时，可
以向数学科学学院研究生助教管理小组提出申诉，相关责任
方将依据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及时处理。 

5. 特殊情况，提交数学科学学院研究生助教管理小组讨

论。 

本细则从 2018 级研究生起实施，2018 年春夏学期开始

试行。本细则由数学科学学院研究生助教管理小组负责解释。 

 

附：数学科学研究生助教管理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盛为民 

成员：姚晨、郜传厚、张挺、骆亚华、熊晶蕾、黄正达、李

萌、庞贵明。 

 

浙江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017.12.7 
 


